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申报材料一次性告知单

一、项目申请报告一式二份。项目申请报告应选择具备相应工程咨询资质的机构编制（单位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也可自行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的内容：1、项目单位及拟建项目情况，2、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3、生态环境影响分析，4、经济影响分析，5、社会影响分析； 

二、项目单位向发改委提交的项目核准申请文件（包括项目基本概况、建设地址、用地面积、建筑面积、总投资、资金来源、建设工期等）。

三、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
四、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或土地权属证明；涉及占用林地项目，由林业主管部门出具林地用地预审意见；
五、县维稳办出具的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审查意见或稳评备案登记表；

六、行业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七、项目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八、项目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范本附后）；
九、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的其他材料。                      
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县发改委：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                   项目，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和附件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